
轉介流程 

 

 

 

病房(病患、學員或同仁

經個案同意後)提出申請 

負責職能治療師與個案

希望參與工作坊職能治

療師協同評估(病況、興

趣、能力) 

評估項目均符合 評估項目皆不符合 

(繼續參與一般復健訓練) 

評估項目部分符合 

轉介職能工作坊 

試作 

(必須詳細告知學員工作

坊復健計畫、目的、工

作內容及復健獎勵金發

放規定) 

產能核薪機制 

(每三個月評估一次，能

力符合者可進階，調整

復健獎勵金) 

轉銜其他職業復健模式

(包含轉介其他工作坊，

或可於出院後銜接庇護

性、支持性就業服務) 

轉介其他工作坊 


